
 

 

 

 

 

☆3 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受訓合格後改發期滿證明,需通過技術士檢定測驗合格,始具操作資格。 

 

 

 

 

 

 

 

 

 

◎100 年 7 月 1 日前—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受訓期滿測驗合格發結業證書以資證明。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吊掛作業人員在職訓練 (回訓)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條規定，勞工應每三年接受三小時之在職教育訓練。 

 

 

 

 

 

 

 

 

 

 

 

(一).吊升荷重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吊車)進場須一機三證: 

   1.危險性機械合格證(有效期限內) 2.操作人員技術證照 3.吊掛作業人員訓練證明 

(二).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移動式起重機(吊車)進場須一機三證: 

   1.移動式起重機廠商應自行實施荷重及安定性試驗 2.操作人員訓練證明 3.吊掛作業人員訓練證明 



☆未滿三公噸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吊掛人員： 

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吊掛人員資格方面，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規定：雇主對於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具操作資格，而此資格取得目前是不用經技能檢定的。另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第 62 條規定：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僱用曾受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者擔任，但

已受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起重機具操作人員訓練合格或具有起重機技術士資者不在此限。因此取得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資格者亦可擔任吊掛作業人員，不必另行參加吊掛作業人員訓

練。 

◎吊掛人員-結業證書 

 

 

 

 

 

 

 

☆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 

(1).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屬危險性機械，必須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 

   申請檢查合格。(有效期限最長二年) 

(2).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事業單位應自行實施荷重及安定性試驗，確認安全無虞 

   方可使用。 

 

 

 

 


